
白山环审字（表）［2017］35号
关于吉林省百乐酿造有限公司锅炉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吉林省百乐酿造有限公司：

你单位委托吉林昊融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编制的《吉林省百乐酿造有限公司锅炉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已收悉。项目和环境报告经公示及专家审查，符合审批要求，现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和审批意见

本项目位于白山市浑江大街52号—吉林省百乐酿造有限公司院内,在原锅炉房（建设面积403.62㎡）内将2台燃煤锅炉（4t/h和6t/h）改造成2台燃气锅炉（4t/h和2t/h）。本项目主要原料为天然气，年用量为70万㎡（详见环评报告表）。
本项目燃料为清洁能源，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国家及我省有关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有关要求，是应该大力支持和鼓励的项目，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

二、本项目在设计、验收和运行期间，应严格执行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和本批复要求。本项目要做好以下环境保护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选择低噪声的施工机械设备，夜间禁止施工；严格落实环评文件提出的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防止施工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周边环境。
（二）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产生的软化系统排污废水、锅炉排污水以及冷却器排污水，排入市政下水管网，由白山污水处理厂处理，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后排入浑江。
（三）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天然气锅炉属于清洁原料， SO2、NO2、烟气经不低于8m高烟囱高空排放，排放浓度须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表2标准。

（四）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的噪声源为锅炉的引风机、水泵及换热站，经采用低噪声、性能良好的装置，基础加减震垫，联接管道法兰中间为软连接，锅炉房安装吸声材料、封闭运行等措施，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1类区标准。

（五）严格落实环境管理措施及监测计划。建立健全符合本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形成制度化管理，设专职环保管理人员。投入运行后，你单位需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环境监测计划进行监测，严格控制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浓度。

（六）本项目要制定风险事故应急预案和事故应急手册，对有关人员进行风险事故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培训；在醒目的位置设置“严禁烟火”等警示标识；落实风险防范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防止环境风险事故的发生。

（七）本项目污染物排放须按照白山市环境保护局批准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执行。

（八）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专家评审及修改意见。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按规定程序办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经环保部门批准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四、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止生态破坏、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五、我局委托浑江区环保分局负责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

六、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送浑江区环保分局，并按规定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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